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遴選辦法 

壹、依據：112年1月13日北市教國字第1123005862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激發學生各項潛能。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依據公平、公開、公正原則遴選。 

參、審查委員會成員： 

依本校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成績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核，成員如下： 

一、行政代表：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二、教師代表：各年級學年主任，共6位教師代表。 

三、教師會代表：1人，由教師會推派。 

四、家長會代表：1人，由家長會推派家長代表(迴避參加傑出表現市長獎學生家長)。 

五、執行秘書：課程組長(不參與投票)。 

肆、受獎名額： 

一、畢業班每班畢業成績第一名（第一類市長獎）。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第二類市長獎）。 

伍、審查標準： 

    一、畢業班市長獎：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產生之畢業班第一名者，各學年成 

        績計算比例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期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百分比 3% 3% 3% 3% 7% 7% 7% 7% 15% 15% 15% 15%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額度依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一計算，且無條件進位，而已列畢業班 

                        市長獎受獎學生，不再列為傑出表現市長獎項受獎人。 

  (一)傑出表現類別： 

      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 

      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類採分數計算) 

     （如有其他特殊具體事蹟(例：曾獲總統教育獎)，列為專案優先審查）。 

  (二)－類分數計算方式（採計六學年）：      

  民間單位主辦之競賽 政府單位主辦之競賽 

層級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選、優

勝） 

第三名 

（佳作）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選、優

勝） 

第三名 

（佳作） 

成績優良或 

其他獎項 

校內競賽 
團體 4 3 2 8 6 4 2 

個人 6 5 3 12 9 6 3 

鄉鎮市區競賽 
團體 8 7 6 16 14 12 10 

個人 12 11 9 24 21 18 15 

全縣市競賽 
團體 12 11 10 24 22 20 18 

個人 18 17 15 36 33 30 27 

全國競賽 
團體 16 15 14 32 30 28 26 

個人 24 23 21 48 45 42 39 

國際競賽 
團體 20 19 18 40 38 36 34 

個人 30 29 27 60 57 54 51 

104.05.25訂定 
105.02.19二修 
107.12.14三修 
108.06.05四修 
112.02.10五修 
113.04.24六修 



採計說明： 

(1)個人賽成績績分為團體成績1.5倍、政府單位主辦為民間單位主辦2倍，皆四捨五入 

   取到個位數。 

(2)－獎勵性質之獎牌、獎狀一張1分(同ㄧ事件之敘獎事實，獎牌、獎狀合併計算ㄧ 

   次)，但學習評量獎狀不計，獎狀數量以60張為限。 
(3)同分者比分順序： 
   以同等級獎狀同名次張數較多者優先錄取。 

     等級依序為國際競賽、全國競賽、全縣市競賽、鄉鎮市區競賽、校內競賽。 
   名次優先順序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成績優良或其他獎項。 

(4)全校只推派一班代表本校參加行政區或群組性質的競賽獎項，視同校內競賽團體組計分。 
(5)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團體競賽候補選手視同正式選手，列入計分。 

(6)兒童美展成績、科學展覽等具有依序往上競賽之獎項，以該送件作品之得獎獎狀之最高層 
   級為主要計分項目，同ㄧ作品不重複計算分數。兒童美展經校內初選得金牌獎並獲臺北市 
   入選者，計算方式視同全縣市第二名計分。 
(7)北區四縣市競賽以全國競賽的規格計分。 

(8)校內獎狀出現〝表現優異、以茲鼓勵〞，列入校內比賽「成績優良或其他獎項」計分。 
(9)環保擂台全國賽獎狀敘明〝成績優良〞，列入全國賽「成績優良或其他獎項」計分。 
(10)同一民間機構舉辦之競賽獎狀，每年度限提一件計分。 
(11)若有提交非本國舉辦之政府或民間單位競賽成績獎項，一律以民間單位主辦方式計分， 

若無法提供可供認定其競賽層級資料者，則成績不予採計。 
(12)下列獎牌、獎狀不列入計分： 
   民間機構舉辦非公開競賽、補教界所辦之比賽、各項限制參賽資格之競賽及各項檢定或 

     進階證書、參加獎等皆不列入計算。 
   無法舉證競賽名次之獎項，或是無法提供正本之獎項，不列入計分。 

   獎狀內容無法確認為申請者本人，不列計分，如有主辦單位提出證明者，得列入計分。 

   以班級為單位之團體獎項，如:服務小尖兵、路隊成績優良、趣味競賽、體表會精神總 
     錦標之班級等競賽，非專屬個人之特殊或傑出獎項，不予採計。 

   各學期所頒發之學業總成績、學習領域成績優良獎狀，併入六年學習成就計分，不再另 

     行採計。 
   校內頒發鼓勵性質及認證性質之獎狀不予計分，例如經典小會考、明眸皓齒、閱讀光 
     譜、感謝狀、創作精神獎、禮儀楷模、孝親楷模、模範生，或獎狀表現字樣僅出現〝足 

     為楷模〞，獎狀皆不予計分。 

(13)民間單位舉辦的競賽須附上比賽辦法及主辦單位聯繫方式供審查委員詳閱對照，若無法 
    提供資料佐證，則以委員會審查結果為主。 

(14)申請第二類市長獎的學生，若在校內曾發生過重大違規事項，經審查會議通過後得取消 
    其資格，並由候補者依序遞補之。 
(15)其他若有計分規範未盡事宜，以該年度成績評量委員會委員現場討論議決為評審依據。 
 
 
 

 
 
 
 
 
 
 

     
 
 



陸、審核程序及時間 
一、畢業班市長獎：畢業班每班畢業成績第一名（依據各級學校成績考查辦法），依一至六 
                  學年成績計算比例，由級任老師與課程組協同計算，於每年6月完成確 

                  認名單。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 

    依下列時間辦理，並依教育局公文規定辦法公告申請時程。 

時間 進度 工作事項 

4/1(二)~ 

4/2(三) 

註： 4/2(三 )

為收件截止日 

級任導師初審收件 

申請學生填妥申請表（如附件一），備妥相關證
明文件，並依申請表類別順序排好，交由導
師審查。（獎狀請繳交正本、影本各ㄧ份）。 

4/7(一)~ 

4/9(三) 
教務處複審收件 

1.各班導師請於期限內，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獎牌、獎盃以照片呈現），送交教務處課程
組，逾期恕不受理。 

2.由教務處課程組複審（正本於審查會議結束
後歸還，影本留教務處存查） 

4/23(三) 成績審查委員會審查 由教務處召開審查委員會議審查後公告。 

柒、本計畫經本校成績審查委員會討論後訂定，陳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